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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先生： 
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

《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三號報告書》 

第 9 章：建造新界單車徑網絡 

 

  2014年12月16日來函收悉。就來函內提及與路政署有關的事

宜，本署在此作以下回應。  

 

第(d)段–第(x)項 

有關的建造工程，會在必要的規劃和準備工作就緒後，在路政署的定

期合約下安排進行，並根據相關合約訂明的價格表向定期合約承辦商

付款。就延遲實施的工程，除了用以反映在不同時間進行工程所引致

的價格調整費用外，並無涉及額外費用。 

 

第(e)段–第(xii)項 

就審計報告第 9 章第 4.40 段所提及，在 2013-2014 財政年度用於重鋪

單車徑的損壞路段的 500 萬元開支，涉及整體撥款中的 24 項丁級工程

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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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(e)段–第(xiii)及(xiv)項 

定期合約承辦商需要根據合約的嚴格規定，定期巡查單車徑，在巡查

報告中記錄有可能構成即時危險的缺損，並在發現相關缺損後的 48 小

時內完成修葺工程。 路政署備有內部指引，說明一般需要報告會構成

即時危險的缺損，包括坑洞及危險性障礙物等。此外，路政署已訂立

服務承諾，在接獲有關單車徑出現坑洞的投訴後的 48 小時內，完成修

葺工程。 

 

路政署於 2013 年接獲 164 宗有關單車徑的投訴，其中 138 宗由署方處

理。在該 138 宗投訴中，只有一宗涉及有可能構成即時危險的缺損（該

個案的有關缺損為坑洞），修葺工程於接獲該投訴後的 18 小時內完成

（即在路政署於服務承諾所訂立的 48 小時的時限內）。 其餘 137 宗

投訴，主要涉及道路設施的維修與清洗、 路面輕微損毀、 以及在單

車徑上進行中的道路工程，並不會構成即時危險。 

 

至於 11 宗需時愈六個月才能完成修葺工程的投訴，主要與路面不平的

情況有關，並不會構成即時危險。我們已先按需要進行局部路面修補，

以修復單車徑的行車質素，隨後進行重鋪路面工程。由於相關的工程

涉及協調工程安排、申請批准臨時交通措施、制訂工作安排等，因此

需要較長時間才可展開。 

 

第(e)段–第(xv)項 

在單車徑的檢查工作方面，路政署一直有全面機制在每季度評核承辦

商的表現，以隨機抽樣方式為其道路檢查進行獨立審查。如發現承辦

商的表現水平未能達到合約的指定要求，路政署會根據合約條文作出

處理，包括在適當的情況下扣減付款。此外，承辦商的相關表現會反

映在評核報告，以敦促他們作出改善。 

 

 
路政署署長 

 

 

(徐永華     代行) 

 

 

 

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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